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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煤炭学会 
关于开展第十一届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提名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开展第十一届山东省优

秀科技工作者的预备通知》文件要求，山东煤炭学会决定开

展第十一届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候选人推荐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 

（一）思想政治坚定，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拥护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品行端正，学风

正派，恪守科学道德，积极践行科学家精神。 

（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煤炭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创新性的成就和

作出突出贡献。 



2．在煤炭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创造性的成果和

作出贡献，并有显著应用成效。 

3．在煤炭行业科学技术普及、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科

技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

益。 

（三）工作在科技生产一线，先进事迹生动感人，有广

泛的社会基础，为群众所公认。 

（四）在山东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五）各会员单位推荐符合条件的提名候选人最多 1名。 

（六）本届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拟表彰 100名获奖者，

往届获奖者以及各级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和副厅级以上领

导干部不在评选范围。同一候选人只能通过一个渠道提名。 

 二、提名工作要求 

（一）坚持“公开、公正、公平、择优”原则，拓宽提

名渠道，严格评选条件，坚持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

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标准，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倾向，保证评选质量。 

（二）提名候选人应注重向长期工作在科研与生产第一

线的科技工作者倾斜。候选人的工作业绩应以近五年来的成

果为主，候选人应作为主要完成人或主要贡献者。 

（三）候选人提名材料是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的

主要依据，应简明扼要，要重点突出创新价值、能力、贡献。 

（四）候选人所在单位要按程序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五）提名单位和候选人要自觉恪守科学道德，提名材

料要客观、准确、完整，对于提名材料填报不实的，实行

“一票否决”。如候选人被投诉，提名单位及候选人所在单

位应进行调查核实，并提供书面调查材料和结论性意见。 

（六）候选人提名材料涉及国家秘密的，严格按照有关

保密规定办理，由候选人所在单位对提名材料（含附件）进

行保密审查并出具保密审查证明。违反保密规定的，取消被

提名资格。 

（七）候选人为事业单位人员的，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征

求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意见；候选人为企业负责人（指

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的，须征

求企业所在地生态环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市场监

管、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相关工作由提名单位统一组织，

不得由候选人个人办理。 

（八）候选人获奖后，提名单位和所在单位应为获奖者

搭建培养和用好人才的平台。获奖者应积极参加奖项主办单

位组织开展的国情研修、座谈交流、科技服务等活动。 

 三、提名材料报送要求 

（一）电子材料报送要求 

请各会员单位根据要求组织候选人登录智慧科协业务

服务平台（http://smart.sdast.org.cn/login）进行注册

填报，其中包括《第十一届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表》

（见附件）和有关附件等材料。附件材料只需要在系统中上

传 PDF格式的电子文件，无需再提供纸质材料。附件材料应



提交近五年来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 

1．公开发表的主要论文及专著； 

2．技术鉴定证书及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3．技术应用证明材料； 

4．获得表彰奖励证明材料； 

5．其他成就和贡献证明材料； 

6．候选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保密审查证明。 

请于 2023年 2月 18日 17:00前在线填报候选人电子材

料，由学会审核后提交省科协。提交成功后，材料不能更改。 

（二）书面材料报送要求 

候选人电子材料填报成功后，使用智慧科协业务服务平

台下载打印《提名表》，电子版材料与纸质材料须保持一致。 

书面材料包括： 

1．提名报告 1份，加盖提名单位公章。 

2．《第十一届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表》一式 7份

（其中原件 3 份）。提名表中候选人所在单位意见中需对候

选人政治表现、廉洁自律、道德品行，以及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及涉密情况出具明确意见；提名单位意见中需对候选

人在创新价值、能力、贡献和学风道德等方面作出评价。 

3.《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人选征求意见表》一式 3份，

候选人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须提供此表。 

4.《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一式 3份，候选人为企业

负责人的须提供此表。 

（三）书面材料报送时间和方式 



书面材料由提名单位于 2023年 2月 21日前（以寄出地

邮戳为准）邮寄至山东煤炭学会。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雯静 

联系电话: 0531-85685213 15688898282 

 

附件: 1.第十一届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表（样表） 

2.机关事业单位科技工作者征求意见表 

3.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山东煤炭学会 

                                 2023年 2月 13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山东煤炭学会秘书处               2023年 2月 13日印发

 

 经办人：宋雯静      电话：0531-85685213    共印 1份


